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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濟及就業委員會  
第四次會議  

議程第 7 項：促進循環再造業的措施的進展 

 
目的  
 
 本文件旨在匯報政府推行促進循環再造業發展措施的進

展。  
 

土地政策  
 
短期租約用地  
 
2 .  提供短期租約用地是一項重要措施，以協助一些沒有能

力購置私人土地的回收商開業。現時，在這措施下向回收商租

出的用地共有 27 幅，佔地 5 公頃。租約的年期通常是三至五年。
地政總署會根據需求情況，繼續物色適合的土地，專供回收商

以短期租約形式租用。此外，該署已準備考慮批出年期長達七

年的租約，以便業內人士作較長線的投資。  
 
入駐工業園  
 
3 .  香港科技園公司（科技園）對降低循環再造業入園條件

的可能性已作研究。科技園認為，該公司作為一法定團體，已

就既定政策訂立具體的使命，即促進創新和科技發展，以提升

香港整體的經濟利益，因此其工業園須配合工業界的需要，協

助擴闊工業的基礎和提升技術水平。科技園隨時歡迎符合入園

條件的工業，包括環境科技業，在工業園內開設業務。科技園

在繼續考慮環保業界提出具技術成分的入園申請時，亦會繼續

採取公平競爭的政策行事。  
 
回收園  
 
4 .  為長遠發展循環再造工業，當局已在屯門 38 區闢設 20

1  



公頃的土地以作興建回收園。該園將提供不少於十年的租約及

低於市場租值租金的條件，以鼓勵回收加工處理商及循環再造

商投放更多資金，發展新興和環保的廢物循環再造技術。為設

立回收園，當局已在二零零三年十月中展開環境影響評估和改

劃土地用途的詳細研究，估計該研究將於二零零五年一月完

成。紹榮鋼鐵公司現正就區內的永久航空燃料庫的司法覆核提

出上訴，待此上訴有了判決及規劃署落實屯門 38 區的土地用途
後，我們才能完成環評研究。不過，我們現已着手回收園的基

礎設施工程。當完成環評研究後，我們將申請改劃 20 公頃土地
的用途，以闢設回收園。如能盡早落實屯門 38 區的土地用途，
回收園可望在二零零六年啟用。  
 

環保採購  
 
5 .  政府物流服務署已採納環保署在二零零零年「就政府採

購物品制訂環保產品規格」的顧問研究建議。不過，部門可能

因種種原因不選擇採用這些經由物流服務署採購的再造產品。

我們正尋求實施更嚴謹的環保採購政策，規定政府部門使用循

環再造產品。  
 
6 .  某些再造產品主要為公共工程而設，例如由廢輪胎製成

的瀝青橡膠、含碎玻璃或再造碎石的填料，可用作鋪設路面、

製造疏水層、路基或非結構混凝土磚塊。我們正計劃制定明確

的政策，促進優先採用這些產品，從而提高其市場潛力。  
 
7 .  我們會為市民樹立榜樣，率先使用環保產品，以增加對更
適合循環再造、減省包裝、更耐用和含有更多循環再造物料的

環保產品的供求。  
 

廢物回收計劃  
 
8 .  我們正視供循環處理的廢料不足及循環再造業成本高昂

等問題，並為提高可循環再造物料收集網絡的成本效益進行了

多項計劃和試驗。  
 
9 .  我們必須鼓勵市民在源頭將廢物分類，並需有足夠儲存

空間及有效的收集可循環再造物料的方式以作配合。我們會在

二零零五年舉行大型宣傳活動，鼓勵所有家庭養成在源頭把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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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分類的習慣。我們已經與物業管理公司、房屋署及房屋協會

接觸，以爭取他們的支持，提供儲存設施及收集服務。我們亦

正探討可否利用現有的垃圾收集站及廢物轉運站，作一些簡單

的處理工序，如將廢料捆紮等。  
 

新法例  
 
10 .  產品責任制對鼓勵循環再造廢物是有效的方法。為向有

關人士提供循環再用／再造廢物的誘因，我們認為有需要通過

立法推行強制性的產品責任制，尤其是針對難於循環再造或再

造並不符合經濟效益的廢物。推行產品責任制的目標產品包括

廢輪胎、充電電池、電器及電子設備和飲品容器。  
 
11 .  根據外國的經驗，產品責任制必須有法例支持，才能減

少卸責的情況，以及確保能達到回收和循環再造的目標。我們

一直以來均嘗試在香港推行自願性質的產品責任計劃，雖然初

步稍見成效（例如流動電話電池回收計劃），但要訂立一個公

平有效的回收和循環再造的制度，則必須進行立法。我們會首

先就廢輪胎產品責任制進行規管影響評估研究，以達致推行徵

收廢輪胎管理費的目標。  
 

工業和科技政策  
 
12 .  現時的工業政策涵蓋範圍廣泛，目的是確保本港有自由

市場、自由競爭和利於營商的環境。但是，由於循環再造業的

性質獨特，以及其對促進廢物管理系統成效的重要性，因此要

為這行業製造利於營商的環境，便須提供協助，以增強其競爭

力。  
 
13 .  為了循環再造業可持續發展，必須發展環境科技業，這

與本港發展為知識型經濟體系的政策一致。雖然創新及科技基

金曾撥款予開發減少廢物和回收廢物的新科技計劃，但是實際

應用於商業用途的技術卻很少，而能在商業上取得成功的例子

就更少。  
 
14 .   根 據 為 上 述 基 金 提 供 秘 書 處 支援服務的創新科技署表

示，促進新科技轉化為商業用途的關鍵在於市場需求，而實際

把科技商品化的工作則要由相關公司推動。環境科技並非該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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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所建議供日後發展的 13 個重點科技範疇之一。該基金認為，
他們的創新和科技發展策略，是以市場需求為導向，因此他們

採取以需求帶領、以市場驅動的模式，以確保基金撥款與業界

和市場的需求相配合。  
 
15 .  我們認為若要幫助循環再造業的發展，便不適宜採用市

場驅動模式。雖然我們已透過改善收集網絡和環保採購政策等

其他措施改善供應，但仍有需要為環境工業設立研發中心。我

們亦認為，為鼓勵基於商業原則發展新的循環再造產品而提供

一些培育措施是有好處的。要達到上述目的，可優先考慮按商

業原則發展循環再造科技的創新及科技基金申請，並為此基金

撥款發展的科技提供培育服務。  
 

未來路向  

 
16 .  我們會繼續舉行跨部門會議，推行上述各項措施，以利

回收業的發展。  
 

徵詢意見  
 
17 .   請委員備悉載述於上文第 2 至 15 段的進展。  
 
 
 
環境運輸及工務局  
二零零四年十二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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